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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州市埇桥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

绩效自评项目清单

1.婚姻证书工本费等业务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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埇桥区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4年度）

项目名称 婚姻证书工本费等业务费

主管部门及代码 宿州市埇桥区民政局066 实施单位 宿州市埇桥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数（A） 全年执行数（B） 执行率（B/A）

年度资金总额： 7 6.94 99.14%

其中：财政拨款 7 6.94 99.14%

其他资金 0 0 0

年度总体

目标

年初设定目标：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我处取消了婚姻登记证书工本

费，所需相关经费，均纳入财政预算。根据是《民政部办公厅关于

做好停征婚姻和收养登记费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民办函〔2017〕92

号）及《关于停止收取婚姻收养登记费的通知》（皖民务函〔2017〕

225号）两个文件。根据往年办理婚姻登记大概30000对左右，按照

省厅要求各单位自行到省厅印刷厂购买，成本费2.8元／对，加上

采购、运输、损毁等。特申请此项目列入本年度预算。

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：为保障婚姻登记业务正常运转，本年预算

7万元，全年执行6.94万元，预期目标已完成。

年

度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
二级

指标
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值(A) 全年实际值（B） 得分计算方法 得分

未完成原因分

析

产

出

指

标

（50

分）

数量

指标

（15

分）

指标1：颁发婚姻证书

率
15 100%

结婚登记8902

对，补发结婚证

1598对，离婚登

记办结4060对，

补发离婚证793

对。

完成值达到指标值，

记满分；未达到指标

值，按B/A或 A/B×该

指标分值记分。

15

质量

指标

（10

分）

指标1：婚姻证书作废

损毁率
5 ≤10% 0

1.若为定性指标，则

根据“三档”原则分

别按照指标值的

100-80%（含）、80-50%

（含）、50-0%来记分。

2.若为定量指标，完

成值达到指标值，记

满分；未达到指标值，

按B/A或A/B×该指标

分值记分。

5

指标2：婚姻法、婚姻

条例知识宣传
5 100% 100% 5

时效

指标

（10

分）

指标1：经费支出时效

性
10 经费计划支出 达成预期指标 10

成本

指标

（15

分）

指标1：婚姻证件制

作、核发及时
15

婚姻登记证书现

场办理发证
达成预期指标 15

效益

指标

（30

分）

社会

效益

指标

（15

分）

指标1：婚姻证书成本

2.8元/对
5

预算数30000对

左右
达成预期指标 5

指标2：提升督办工作

效率
10 较高 达成预期指标 10

可持

续

影响

指标1：便民服务，一

站式窗口服务，提供

免费复印材料

10

一次性告知办事

流程，一站式流

程办理婚姻登记

达成预期指标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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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

（15

分）

指标2：持续对工作能

力及水平的提高或改

善

5 明显 达成预期指标 5

满意

度指

标

（20

分）

服务

对象

满意

度

指标

（20

分）

指标1：服务群众满意

度
20 ≥95% 100%

同效益指标得分计算

方式。
20

总 分 100


